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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标题不可空白）。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希腊学员演示功法 传播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希腊法轮功学员

利用这周末两天在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举行集体学法、炼功和交流，并

来到市中心和海滨传播真相，让更多人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

则的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 
萨洛尼卡市中心的亚理斯多德广场是繁华地带，路人很多。学员们

在那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大家拉 真相展板，有的派发传单，与路人交

谈，有的随着炼功音乐演示五套功法。 
附近游人被祥和优美的音乐吸引过来，他们围着真相展板看。不少

人找到学员问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学员告诉人们，

中共以“假恶暴”维持统治，几十年来迫害了众多的中国人，当看到有

亿万民众遵循“真、善、忍”的信仰，中共无法容忍，于是捏造各种罪

名，对善良的修炼人发动了残酷的迫害。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残酷

的迫害事实，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不少民众仔细观看功法演示，表示想学炼法轮功。有人过来随着音

乐学炼功，跟着一起打坐，说感觉非常舒服，有很强的能量。 

左图：法轮功学员在亚理斯多德广场演示功法 
右图：人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明慧网】在中国，如果你

说你有信仰，你说你相信神佛，

很多人会觉的你怪怪的，好象成

了落后和迷信的代名词。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翻 中华民族的历史，历朝

历代的帝王将相也都是敬天奉

神的，五千年来一直是这样。中

华的始祖黄帝本身就是一个修

炼的人，那么到后来的姜子牙修

道难成被安排下山辅佐文王，以

及贯穿于很多朝代的八仙，这些

人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只不过是

共产党为了独裁执政，破坏传统 
的神传文化，宣扬无神论，几乎所有的中

国人都被党文化洗脑，成了无神论者。 
其实，全世界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他们

自己的信仰。实际上有信仰的人不是落后

的，也不是贫穷的，恰恰相反，你看看美

国前总统布什、现任总统奥巴马，都是虔

诚的基督徒。信神的人神自然会赐予福份

呀！你不信神，神怎么照看你呢？ 
在中共党文化的宣传中，有信仰好象

就不科学了，就不理智了，其实你看看所

有的诺贝尔奖得主 70%以上都是有信仰

的。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也都是有信

仰的。这是不是说明有信仰的人不仅不愚

昧，反而更有智慧呢？你再看看中国那些

妇孺皆知的大文学家，比如摩诘居士王

维、香山居士白居易、青莲居士李白、六

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易安居士

李清照，什么叫居士哪，就是在家信佛的

人，也就是都是有信仰的人。 
从个人的素质上来讲，有信仰的人相

信善恶有报，会与人为善，有诚信，这样

的人他的道德水准会更高，对别人对社会

都是有好处的。相反，你看看中国那些个

信奉共产邪党的官是不是在满嘴谎话、贪

污腐败，乱搞女人呀，谁好谁坏，这不是

一目了然吗？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一

个不守信用、满嘴谎话的人打交道。 
谁都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但是如果

你还是宣扬无神论的共产邪党的一员，那

神怎么来保佑你呢？所以我说，如果你目

前还是共产邪党的一员，那么从今天 始

你就退出这个无神论的邪党（用化名、小

名都可以，神佛看人心），神佛也一样会

保佑你。 

有
信
仰
和
没
信
仰

【明慧网】丹麦国会二零一三年二

月二十二日举办了题为“共产中国的司

法状况”答辩会。这是由丹麦资深议员、

丹麦人民党副主席索伦·艾斯普森就中

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人权

问题的现状，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

的答辩会。艾斯普森在质询中指出：“根

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中国有五百万囚

犯被关押劳改，政治良心犯、牧师、律 

师、法轮功信仰者、基督徒、西藏人，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一千四百

个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许多集中营注册成了经营公司，他们有最

容易管理和最廉价的劳力。那里还在进行着活摘器官的罪行，无论什么

类型的器官、血型，他们都能够供应，并从中谋取暴利。” 

    二月二十六日，国会对二十二日答辩会上由六党派共同发起的提议

进行表决，一百多位议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提案。提议中写道：

“丹麦国会特别提出中国存在的普遍人权问题，呼吁政府为改善此一问

题而努力。” 

丹麦国会答辩 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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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希望身体健康，心情愉
快，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渴望有
一个好的身体，儿孙们也是盼望老人
长寿健康。那么，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探求。下面我们
来看看来自大兴安岭高寒地区几位
老人的亲身经历，由他们的亲友讲
述。 

九十度的驼背直起来了 
我的岳母浑身是病，残疾，驼背

九十度，站不起来，不能正常走路，

只能蹲着、蹭着往前挪行，什么活也

不能干，还得靠别人伺候。岳母每天

要吃好几次药，每次要吃大的、小的

好几片，不吃药就难受的受不了，吃

了药也难受的不行。岳母每天在痛苦

中煎熬，被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家

里整日布满阴云。 

一九九八年正月，我把岳母接到

了我家，向岳母介绍了法轮大法。岳

母很高兴，每天跟我们一起学大法、

炼功。神奇在岳母身上发生了，岳母

九十度的驼背直了起来，各种疾病不

翼而飞，她不但能正常走路，还能做

很多家务活。岳母变得心情愉快，幸

福洋溢在脸上。当时岳母已经是七十

来岁的老人了，她又能喂猪，做饭，

还上地里干农活。岳母激动的逢人便

说：“是大法给我的好身体。”欢乐

祥和充满了我们这个四口之家。 

妈妈严重的肺结核病好了 
我的妈妈患肺结核在黑龙江省

呼兰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院。她一次能

咳一盆子血，病得很严重，怎么治也

治不好，每年 春和上秋都得打针，

平时还得吃药溜着。 

在我学法轮大法以后，妈妈也跟

着学大法了。妈妈的身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很快妈妈的肺结核病全

好利索了。病好后，当时已经七十多

岁的妈妈自己去种地，养鸡又养猪。

现在妈妈都八十一岁了，身体还

是那么好。 

八十六岁的老人精神矍铄 
我老婆婆在没学法轮大法之前，

腰疼腿疼的很厉害，整天吃药，不吃

药顶着就疼的受不了。那时，婆婆只

能在不难受时偶尔干一点点轻来轻

去的家务。婆婆在七十岁时 始学炼

法轮大法，学了仅仅一个月，身上的

疾病全都没了，婆婆的身体就全好

了。 

现在婆婆八十六岁了，身体和精

神比没学法轮大法之前好上不知多少

倍。老人家现在精神矍铄，气色超常，

行动敏捷。婆婆这么大年纪眼睛一点

也不花，婆婆绣的鞋垫非常精美漂亮，

做的棉鞋、拖鞋舒适好看。 

在一九九九年邪党迫害法轮功

以后，当地片警也曾多次到我家骚

扰，逼迫婆婆写不修炼保证，逼迫婆

婆把大法书交上来，婆婆说：“我以

前一身疾病，学了法轮大法才好了，

大法书就是我的命根子。书不能交，

保证书更不能写。” 

现在婆婆每天都炼法轮功的五

套功法，婆婆最愿意听的就是李洪志

老师的讲法。见到婆婆的人都忍不住

要问：“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身体这么

好？”婆婆经常说：“我是借了法轮

大法的光了” 

为什么这些老人身体这么好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二零

零一年八月三日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

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之后，同年

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

附属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第六项议

程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IED 声明说：“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

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

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 
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 
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

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教所的奴役及其它类似迫害。”

声明中说，“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的报导，

（中国）政府承认已经正式批准动用暴力以消灭法轮功。该政权拿出二

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

是‘×教’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

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

以供派发。”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 

【旧闻回顾】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声明： 
天安门“自焚”由中共一手导演

▲央视“自焚”录像：被火烧
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
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一九九九
年中共迫害法
轮功之初，在 

媒体上播放形形色色的抹黑法
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

例”。这些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呢？下面是其中的一例。 

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
死亡。之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
访他的妻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
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
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
“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
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
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
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 
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
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
不能昧着良心。” 

二
百
元
﹃
采
访
费
﹄
的
背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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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权枉法 沈阳沈河法院当傀儡 
【明慧网】一

个法治国家不是喊
口号喊出来的。任 
何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这是作为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常
识。可就在自称“法治国家”的中共
政权之下，却有许多凌驾于一切法律
之上的机构与组织，诸如“党委”、
“政法委”、“610 办公室”或者“维
稳办公室”之类，它们通常隐藏在公、
检、法的背后，操纵公、检、法做伤
天害理的违法恶事。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沈

阳市沈河区法院偷偷摸摸的审理了

一桩有关法轮功的案件。三位无辜被

告的众多亲友被拒之庭外，仅有三名

亲属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但却被全

身搜遍，甚至鞋里也要查看清楚。法

庭大门紧闭，外界无法了解里面的任

何情况。其实，庭审人员也知道自己

的行为见不得阳光，做贼心虚。 

法轮功学员翟辉因“安锅”（卫

星电视接收器）被认定有罪，但法庭

并没有拿出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证明

以何论罪，反而奇怪的关注翟辉对法

轮功的态度；法轮功学员姜德新、孟

庆洁同样都是普通人生活中的正常

行为，也被指控有罪，却没有法律依

据证明其有罪；特别是当姜德新当庭

指证警察刑讯逼供、并展示他被打掉

的牙齿及打伤的身体时，法官不但不

受理，竟然还当庭阻止。 

一切都显示法庭的意图非常明

确：它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你是否违

法，而是“610”要求它怎么做它就

怎么做。只要被告是法轮功学员，无

论什么行为，都一定要“被有罪”。

这种“先定罪”、再走过场“审理”

的荒谬事情，完全暴露出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实施迫害的丧心病狂。难怪法

院要偷偷摸摸的 庭，拒众人于庭

外；难怪要大门紧闭，又搜遍全身。

这哪里是公正的审判？是安排好的

过场戏。 

与法庭上的龌龊最鲜明的对比，

是这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自然情况：尽

管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但仍

然传遍全球享誉世界。翟辉是一个知

识分子，是一名公认的好公民。修炼

法轮功前体弱多病，修炼后使他疾病

全消，并且在“真善忍”的指导下，

更加不计得失而善待他人；姜德新原

本放浪不羁、偷盗成性，家人对他根

本无可奈何。修炼法轮功使他洗心革

面、从新做人，成为以“真善忍”为

原则的正人君子；孟庆洁是一名职业

教师，修炼法轮功使她宽容大度、乐

于助人，备受称赞。这些事实都充分

的说明着法轮功为什么会受到全世

界的欢迎！ 

法庭上，两名北京律师也秉承法

律，客观公正地证明了：修炼法轮功

无罪，被告应当庭释放。 

面对法律和正义，道德与良知，

法官无法当庭宣判，遂告知被告家属

等待结果。如果法官是依法行事，理

应将被告当庭释放，为何要等待结

果？难道法庭之上法官无权判决

吗？是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指使

法官？ 

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曾

公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

“沈阳市的 610，沈阳市叫 611 办公

室……它经常传达上级指示，布置本

市的任务，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抓捕进京上访的法轮功人员，第

二就是关押和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

第三是对一些法轮功学员予以劳教

以至于判刑，这是它们的职能”，

“……（610 办公室）是党委统一领

导下的，由公检法司这四个部门作为

成员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

法局，作为成员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组织，这个组织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统治领导指挥一个地区各个部门

各个机关”。 

这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

虽然中共不敢承认它的存在，但实际

上早已成为公 的事实。在诸多对法

轮功学员非法审判的案例中，法官及

相关责任人都直接对受害者家属及

当事人表明：有没有罪及判刑几年都

是听命于“610”的意思。有的甚至

叫嚣：“610”是代表党的（这里暗

含的意思是：“党”是理所当然凌驾

于法律之上的，既然“610”代表“党”，

公检法司人员当然要听命于“610”。

这也说明，中共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

为了维护“党”的政权而设的统治工

具，其功能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正

义）。 

诚如《九评》

所言：“有众多的

案例证明，凡是和

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

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

这个“610 办公室”。许多被捕、被

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

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

候，都被告知需要“610 办公室”来

决定”、“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

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

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

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

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

机构，类似于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

保。” 

作为中国公民，法轮功学员应该

争取并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一切权

利。法轮功学员寻求权利的主张不但

不应该被剥夺，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

保护。历史的经验表明，凌驾于法律

之上一切行为，都是对法律的肆意践

踏。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就会造成

对国家与社会的严重破坏性。 

沈阳市沈河区法轮

功学员刘德服，被绑架到

大东区看守所已近三个

月，被迫害致血压高达

200，肢体麻木。二月十

六日，大东区国保警察将

所谓案卷报到大东区检察

院，欲非法批捕刘德服。 
刘德服，男，六十岁。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

刘德服在街上向人们讲

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两名

不明真相之人构陷，被绑

架到大东区大北派出所，

后被劫持到大东区看守

所。大东区国保大队警察

对刘德服非法抄家后，将

所谓案卷报到大东区检

察院，企图非法批捕。 
目前，刘德服被非法 

关押在大东区看守所已经 
近三个月，期间家人多次 
到看守所要求会见被拒。 

善良无辜的刘德服在 
被关押中，承受着精神、 
肉体上的双重迫害，境况令家

人担忧。 

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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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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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沈阳法轮

功学员刘志，在辽宁省女

子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

危，奄奄一息。家属多次

要求狱方放人，被狱方拒

绝。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家属再次见到刘志时，她

已经不能说话了，家属问

监狱方，刘志为何不能说

话了？她们无言以对。 
二月二十八日刘志被

送沈阳医大抢救，得到消

息的法轮功学员到医院探

望，三月一日上午法轮功

学员赵继元见到刘志不省

人事，头还不停的摇动着，

当即用手机拍下此照，被

恶警发现，恶警抢去了手

机并绑架赵继元。 
在此呼吁正义人士伸

出援手帮助营救刘志及赵

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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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无罪辩护
【明慧网】公检法司系统是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迫害中严密控

制和利用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

抓捕、判刑、劳教、关押的迫害工具，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和整套司法流

程被中共绑架来制造冤案，陷好人于

刑罚，完全丧失了法律和司法本身所

应具有的职能，而成为中共邪教的私

家打手。 

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一

个个被揭穿，明白真相的司法人士已

经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借工作之便，

向蒙冤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伸出援助

之手。近些年来，已有近百位正义律

师顶着巨大压力为法轮功学员做近

千场无罪辩护。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非法和邪恶暴露无遗，使具体参与迫

害者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正义律师们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

法轮功真相的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

理有据有力地全面论证“修炼法轮功

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这里简单整理一些律师所做无

罪辩护的要点，按照中国现行的法

律，没有任何一条能用来给法轮功学

员定罪，因此所有判决都是不合法

的，是欲加之罪。 

A：强加在法轮功学员头上的所

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构成犯罪

的四个要件，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全都

不具备。 

B：定罪法轮功，违法了当今中

国的宪法和法律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

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定罪法轮功没

有法律依据；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

律，不能据此定罪；中共前党魁江泽

民对媒体的说辞也不是法律，不能作

为定罪依据。 

2、违反“法无明文不定罪”原

则——这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3、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只是

对具体适用某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的

一种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法轮功无

关，因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

关法律的适用对象，法轮功教导人修

炼向善，不是×教。因此不能用该司

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定罪。 

4、《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

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

（使用宪法 33、35、36 条），更不

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C：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制基

本原则 

1、违反“思想（信仰）不构成

犯罪”的普世原则。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

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法轮大法修炼无罪，传播法轮

大法真相无罪，任何强加给法轮功

学员的罪名都是不成立的。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
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
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
田、谢燕益、李和平。 

二 零 一 一

年三月廿五日

下午，湖南衡阳

县廖田镇瓦松

路段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两辆对 的大货车迎面相

撞，现场一片狼藉，被撞的车头严重

受损变形，玻璃碎片等物件散落一

地，司机卡在车内一动不动，围观人

都说：“司机肯定是百分之百死啦。” 

其实，那卡在车内一动不动的司

机就是我。我姓何，家住湖南农村，

常年 一辆大货车（后八轮）跑运输。

那次是拉了一车货运往长沙后，在放

空回来的途中，被相向而来的一辆

“东风”大货猛地撞了一把，就听

“轰”的一声巨响，我眼前一黑，就

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听到围观

人说出本文 头的那一幕时，我后怕

得直冒冷汗。车子受损，光修理车头 

就花去八、九万元，按常理肯定是车 

毁人亡。可我只受了一点皮外伤，在 

门诊打了两天

点滴就好了。事

后我想：车子被

撞得那么厉害，

人怎么会死里

逃生、安然无恙呢？ 

几天后，在不经意中，眼前一亮，

看到自己车上的皮夹里，有一张一寸

见方的大法“护身符”，我想起：哦，

这不是远方大嫂送的吗？大嫂为人

可好哪，她家住在城里，经济宽裕，

不但不嫌我们家贫困，还和蔼可亲。

临别时，还叮嘱我：牢记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灾祸来时命能保。我说：

“好，我一定会牢记这九个字”，便

高兴地放在皮夹里，保存至今。 

事隔一年，我记忆犹新。作为一

个人，凡事都得讲良心，所以今天一

吐为快：是大法师父护佑了我，让我

死里逃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此

深表谢意。（文／湖南司机） 

方寸显神奇


